
关于道县城区自来水供水价格调整的通知

[bookmark: _GoBack]道县自来水公司：
你公司报来《关于调整城区自来水水价分类和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量的请示》收悉。根据《湖南省定价目录》（湘发改价调规〔2023〕125号）、《湖南省定价听证目录》（湘发改价调规〔2022〕488号）和《湖南省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湘发改价调规〔2022〕620号）文件精神，在参考周边县区的基础上并结合我县实际，经研究，现将具体价格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按照《湖南省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的规定，城市供水实行分类水价。我省居民生活用水、非居民生活用水、特种用水水价之间的比价系数原则上不得低于1：1.5：4。
（一）居民生活用水是指城镇居民住宅家庭的日常生活用水。

（二）非居民生活用水是指工业、经营服务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用水、市政用水（环卫、绿化）、生态用水、消防用水等。
部队生活用水、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集体宿舍生活用水、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水、非营利性托幼机构生活用水、养老机构和残疾人托养机构等社会福利场所生活用水、宗教场所生活用水、社区组织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用水等，按照居民生活用水价格执行。
（三）特种用水是指洗车、洗浴、以自来水为原料的纯净水生产、高尔夫球场用水等。
二、城区居民继续执行阶梯价格制度，按照《湖南省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规定：居民生活用水阶梯式水价分为三级，级差为1：1.5：3。
（一）居民生活用水第一阶梯价格和第二阶梯价格继续按1.92元/立方米和2.88元/立方米执行，第三阶梯价格按5.76元/立方米执行；
（二）未实施“ 一户一表” 的合表居民用户和执行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的非居民用户，水价按不超过居民生活用水第一级阶梯价格和第二级阶梯价格的算术平均值确定，按2.2元/立方米执行。
三、非居民生活用水和特种用水的价格维持原价不变。分别为非居民生活用水2.88元/立方米，特种用水7.68元/立方米。  
以上水价不包含污水处理费、垃圾处理费、水资源费（税）。
四、5口之家以内的家庭按户确定基数
单位：立方米/户/年
	级  数
	水量基数
	价  格

	第一级
	240（含）以下
	按批准到户的供水价格计量收费

	第二级
	240以上-384（含）
	按第一级的1.5倍计量收费

	第三级
	384以上
	按第一级的3倍计量收费


5口之家以上的，每增加一人，每户每月：第一级增加4立方米用水量，第二级增加3立方米用水量。
五、继续对低收入家庭执行减免政策，经民政部门认定的特困人群及低保户，每月免收4吨水费。对特困户、低保户暂不实行阶梯水价。
六、非居民用水和特种用水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在供水主管部门实行用水定额管理的基础上，定额(计划)用水量以内部分执行规定的终端水价，超计划、超定额在20%以内的水量供水价格加价50%，超计划、超定额超过20%不足40%的水量供水价格加价100%，超计划、超定额在40%以上的水量供水价格加价150%。
七、终端水价包括供水价格（自来水价）、水资源费（税）、污水处理费、垃圾处理费等，用户承担的水资源税、污水处理费、垃圾处理费等应当在收据中单独列示。
八、你公司应加强内部管理，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降本增效，切实保障用户饮水安全，严格执行价格政策，认真做好“一户一表、抄表到户、收费到户”工作。
九、你公司应认真做好价格公示和宣传解释工作，自觉接受社会和价格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
十、本通知自2025年度起执行。期间若省、市有新的规定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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